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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3
內調

0050

◆產生行政變革績效

(一)有關員警執法過程瑕疵部分

１、中壢分局已於 114 年多次在主管會報中提列案例教育，並要求各單位納入勤前教育。

２、114 年上半年已辦理常年訓練，包含法令測驗、組合警力、綜合逮捕術、拋射式電擊器使

用及情境模擬（含柔話術）等課程。

３、警政署將相關案例影片結合「互動式情境模擬射擊訓練靶場」進行全面施訓，以提升員警

的危機意識與應變能力。

４、桃園市警察局於 114 年 3 月及 5 月聘請專業講師與心理師，針對新進及在職同仁開設情緒

管理、壓力調適及心理健康等課程。

５、訓練課程強調，面對言語挑釁或消極不配合時，應優先採柔性溝通。只有當危害升高時，

始依法使用相應之警械，並在風險解除後立即停止。

６、警政署於 114 年度的「組合警力」成果驗收中，新增以溝通技巧完成法定程序之情境，以

強化非必要不得使用強制力之認知。

７、平時及專案期間，各級督導人員均會針對員警勤務紀律與應勤裝備攜行實施督導，提醒執

勤技巧。

(二)有關提升案例教育教材及電化教學影片使用成效部分

１、截至 114 年 6 月底，全國已建置 26 處「互動式情境模擬射擊訓練靶場」及 13 處「智慧 XR
警勤訓練系統」，用以模擬實務情境。

２、警政署已於 114 年拍攝 3 部新影片，影片情境將融入處理情緒不穩民眾的狀況，訓練員警

優先使用柔性溝通緩和局勢，影片刻正後製中。

(三)有關強化員警應勤裝備配置部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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１、事發的中壢派出所，其拋射式電擊器已由 3 組增配至 9 組。警政署說明，考量裝備過重問

題，經 108 年徵詢基層意見後，將電擊器列為「共同裝備」而非個人裝備。

２、規劃外勤員警每人配置 1 雙防割手套，每輛巡邏車配置 2 面戰術臂盾。已訂定相關裝備的

攜行規定，並正研修「警棍、戰術臂盾、防割手套及破窗尾蓋訓練實施計畫」。

(四)在校養成教育部分，中央警察大學及臺灣警察專科學校均已開設「柔話術」相關課程，教

導學生運用溝通技巧降低衝突。在柔道、射擊及綜合逮捕術等術科課程中，也已納入情境教學

與案例分析，以強化執勤技巧。


